
澎湖縣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新證（換證）申請須知 104 年 3 月新訂

壹、法律依據：依據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及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辦理。
貳、申請手續：
一、受理機關：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地址：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 118-1 號，電話：

06-9212839）。
二、申請對象：澎湖縣轄內以營利為目的，經營特定寵物（犬）繁殖、買賣或寄養之

業者。
三、申請人先至經濟部商業司或本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辦理公司名稱或商號名稱預

查手續。                 
四、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每頁請加蓋負責人私章，影本請加註「本影本與正本

相符」）。
（一） 申請人及專任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公司及商號名稱預查答覆表（檢附營

利事業登記證影本者免附）。。
（二） 特定寵物業許可申請書
（三） 營利性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四） 土地、房屋登記謄本及（請向本府地政事務所申請）及建物謄本及建物使用

執照影印本或相關證件影本（審核所有權人及營業面積等）。。
（五）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名稱、地址、位置圖。
（六）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平面配置圖及面積。
（七） 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
（八） 寵物繁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付）。
（九） 特定寵物業停業、歇業時寵物處理切結書。
（十） 飼養或營業場所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或租賃契約（建物、土地自有者免附）。
（十一）寵物繁殖、買賣、寄養場所之專任人員資格證明文件（原寵物經營業者申換

新證時，其專任人員資格具體者，毋需再次檢附相關證明）：
    （１）職業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畜牧、獸醫、水產、動物等相關系、科畢業證

書。         
    （２）曾經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獸醫、水產、動物及動物福利等相

關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之結業證書。
   （３）三年以上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現場工作經驗之資格認定文件。

 （十二）聘用專任人員切結書。
（十三）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之諮詢同意書。但負責人或專任人員具特約獸      

醫師或畜牧技師資格或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附。
（十四）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切結書。
五、檢附之書表、證明文件如有缺漏或錯誤者，即通知申請人於通知日起七日內補齊

（正），逾期未補齊（正）者予以退件。
六、經書面審查合格者，擇期派員進行現場會勘作業，申請人或專任人員應會同配合

辦理，不得無故拒絕、妨礙、阻擾或拖延。
七、登記規費：經現場會勘合格者，通知申請人繳交證照費新臺幣貳仟元整，並於申

請人繳款確認後核給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及證照費收據。
八、以營利為目的之特定寵物業者經取得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後，應向本府建設處工商

發展科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應符合建築法、土地分區使用等相關法規），始得營
業；未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或未能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者，應予繳銷所領
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參、注意事項：
一、本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係依據動物保護法及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審查（專任人員資

格及設備等）及發證。有關特定寵物繁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之土地編訂使用種類
及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之廢水處理設施，得加會有關單位審查或勘
查。

二、有關三年以上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現場工作經驗之資格認定文件，應由立案滿
三年之寵物業協會、公會出具資格認定文件。

三、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中述及之場所及設備應符合「特定寵物業管理辦
法」第五條所列之標準（需辦理現場會勘認定）：
從事繁殖寵物之業者，其飼養場所及主要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附表一）所定基
準。從事買賣或寄養寵物之業者，其飼養場所主要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附表
二）所定基準。

四、有關經營非屬應辦登記寵物之繁殖、買賣或寄養者，毋須辦理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惟業者可申請出具免辦特定寵物業許可證證明文件，俾供業者申辦營利事業登
記證之憑證。

五、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仍繼續從事原登記營業項目者，應於期
滿三個月至六個月之期間內申請換發新證；建物、土地租賃期限未滿三年者，應
於租賃期限屆期前續約，屆期未續約者，應予繳銷所領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其他
有關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之登記事項變更、註銷、因故歇業、停業或復業時應依特
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申請案僅限適用於單一公司行號及單一營業場所，如有連鎖分
店情形或其他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應個別申辦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營業場所
地點變更須重新申請。



          附表一    寵物繁殖場所及其主要設施設置基準表

寵物類別 飼養場所及主要設施設置基準 備註

犬

一、繁殖場所之營業面積應達

六十六平方公尺以上。

二、營業場所之飼養面積不得

超過總面積百分之五十；

並應提供犬隻室內運動空

間，面積不得低於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

三、犬隻飼養面積，以每三‧

三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

其每層最多可飼養大型犬

一隻，中型犬二隻，小型

犬三隻。

四、營業場所籠架設置最大層

數：大型犬為平面圍欄或

單層籠架 (不得架設多層

籠架) ；中型犬為最多二

犬隻體型分類如

下：

一、大型犬：逾

二十三公斤。

二、中型犬：九

至二十三公

斤。

三、小型犬：未

達九公斤。



層籠架；小型犬為最多三

層籠架。

五、每籠犬隻皆需擁有足以隨

意自由活動之空間，各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得視現場情形要求加大其

飼養面積及加強設施。

       附表二    寵物買賣或寄養場所及其主要設施設置基準表

寵物類別 飼養場所及主要設施設置基準 備註

一、營業場所之飼養面積不得

超過總面積百分之六十。

二、犬隻飼養面積，以每三‧

三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

其每層最多可飼養大型犬

犬隻體型分類如

下：

一、大型犬：逾

二十三公斤。

二、中型犬：九



犬

一隻，中型犬二隻，小型

犬三隻。

三、營業場所籠架設置最大層

數：大型犬為平面圍欄或

單層籠架 (不得架設多層

籠架) ；中型犬為最多二

層籠架；小型犬為最多三

層籠架。

四、每籠犬隻皆需擁有足以隨

意自由活動之空間，各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得視現場情形要求加大其

飼養面積及加強設施。

至二十三公

斤。

三、小型犬：未

達九公斤。



     附件三

寵物類別 繁殖之限制規定 備註

犬

犬

經營犬隻繁殖業者，其繁殖之

限制條件如下：

一、種母犬及種公犬須十二個

月齡以上才能進行交配繁

殖。

二、種母犬於連續二年度內總

繁殖胎次不得超過三胎。

三、種母犬每隻最多繁殖七胎。

四、種犬繁殖前應進行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應篩檢之先天

或遺傳性疾病檢查，須無

檢出前開項目者，始得作

為繁殖配種之用。

犬隻體型分類如

下：

一、大型犬：逾

二十三公斤。

二、中型犬：九

至二十三公

斤。

三、小型犬：未

達九公斤。



澎湖縣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申請案
             檢附文件明細：

    公司、商號名稱：                     負責人：

    申請營業項目：□買賣□寄養□繁殖（可複選）

   □特定寵物業許可申請書

   □申請人與專任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公司或商號名稱預查表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位置圖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平面配圖及面積

   □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

   □寵物繁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附）

   □建物、土地登記謄本或相關文件影本（如土地、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飼養或營業場所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或租賃契約（房屋、土地自有者免附）

 □租賃契約及租賃續約切結書（房屋、土地自有者免附）
 □房屋、土地使用同意書（房屋、土地自有者免附）

   □專任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聘用專任人員切結書

   □特定寵物業停業、歇業時寵物處理切結書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切結書

   □委託書（親自申請者免附）



   □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之諮詢同意書（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附）

特　定　寵　物　業　許　可　申　請　書

一、公司或行號名稱：                         

二、負責人及專任人員：

名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址

負 責 人

專任人員

專任人員

資格條件

□職業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畜牧、獸醫、水產、動物等相關系、科

畢業。

□曾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辦理或委辦之畜牧、獸醫、水產、動物及動物福

利等相關專業訓練一個月以上，領有結業證書。

□繁殖、買賣或寄養場所現場工作三年以上經驗。

三、經營項目：□寵物繁殖  □寵物買賣  □寵物寄養  （可複選）

四、營業或飼養地點：_______縣（市）______ 鄉鎮市區_____里村____鄰______路街

_______段______巷____弄____號

五、場地面積：___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六、寵物種類：□犬  □貓  □其他（            ）

七、應備文件：

□負責人及專任人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專任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營業場所名稱、地址、位置圖、平面配置圖及面積

□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

□飼養或營業場所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或租賃契約

□停業、歇業時寵物處理切結書

□繁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附）

□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之諮詢同意書（未申請繁殖項目者，免附）

此致



澎湖縣政府

公司行號名稱

負 責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位置圖

公司行號名稱    

營業場所地址



（繪製營業場所位置及周圍街道平面圖面）

寵物繁殖、買賣、寄養營業場所平面配置圖

公司行號

名稱



營業場所總

面積
平方公尺

營業場所

飼養面積
平方公尺

1.繁殖場所應達六十六平方公尺以上，買賣或寄養場所不予限制。

2.營業場所之飼養面積不得超過總面積 60﹪。

3.犬隻飼養面積，以每三.三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其最多可飼養大型犬（23公斤以

上）一隻，中型犬（9至 23公斤）二隻，小型犬（9公斤以下）三隻。

4.營業場所籠架設置最大層數：大型犬為平面圍欄或單層籠架（不得架設多層籠架）；

中型犬為最多二層籠架；小型犬為最多三層籠架。

5.每籠犬隻皆需擁有足以隨意自由活動之空間，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現場

情況要求加大其飼養面積及加強設施。

寵物飼養或營業場所設備說明書



一、營業項目：□繁殖  □買賣□寄養

二、設備說明：

（一）繁殖

1.犬舍：_____棟，合計__________平方公尺。

2.最大飼養數量及犬舍型式：

大型犬_______隻（□平面圍欄）

中型犬_______隻（□單層籠架，□雙層籠架）

小型犬_______隻（□單層籠架，□雙層籠架，□三層籠架）

合計         隻。

3.其他相關設施：

□犬隻室內運動空間： 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管理室：____棟，___________平方公尺（含飼料儲存室）

　□其他(請說明設施用途及面積)　　　　　　　　　　　。

（二）買賣及寄養

1.營業場所面積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2.最大飼養面積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3.最大飼養數量及犬舍型式：

大型犬_______隻（□平面圍欄）

中型犬______隻（□單層籠架，□雙層籠架）

小型犬_______隻（□單層籠架，□雙層籠架，□三層籠架）

合計________隻。

寵物繁殖及飼養管理規劃書



一、寵物種類：________________ 

二、擬飼養之寵物最大數量：

種牡犬_____隻（大型____ 隻、中型_____隻，小型____隻）

種牝犬_____隻（大型____ 隻、中型_____隻，小型____隻）

商業犬_____隻，商業貓_____隻，其他______隻

合計               隻。

三、土地及建物：

(一) 座落：_______縣（市）______ 鄉鎮市區____段_____小段_____

地號，面積_________平方公尺。

(二)土地所有權：□自有 □租賃___________。

(三)申請使用面積：（請依各棟分別填列）

1.

2.

3.

4.

5.

四、經營方式：

□寵物繁殖 □寵物買賣   □寵物寄養

公 司 行 號 名 稱

負 責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特定寵物業停業、歇業時寵物處理切結書

 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登記並獲核准，為確實遵守

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本公司行
號     人切結，若發生停業、歇業情事時，



營業場所所飼養之寵物，應予妥適安置，並切結同意，未依前開規定處理

時，願接受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三十條、三十二條規定之處分，絕無異

議。

此致

澎湖縣政府

切結人

公司行號名稱

負 責 人 （簽章）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房屋及土地使用同意書

   房屋：座落  澎湖縣   馬公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土地：座落  澎湖縣       馬公市       段          地        號

茲有                  先生（女士）擬在本人所有之上開房屋及土地上申請



開設                  ，對該土地及房屋之使用權業經本人同意屬實特立此

書為證。

          此        致

澎湖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                    簽章
      （所有權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電    話：

                                          

  

 
   註：1.上開公司（商號）嗣後倘有遷離或停歇業情事，所有權人請即通知本府處

理。
     2.申請人得參用本同意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茲向澎湖縣政府鄭重具結本 公司
商號 所聘請之專任人員（如下列）為專任

駐店管理人員，如有兼任、離職未報或無專任駐店管理等情形，具切結人同

意由原發證機關註銷該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絕無

異議，特具切結書為憑。



       此   致

  澎湖縣政府

姓  名 職  稱 聘用年月日 資格證明件/文號

具切結公司商號 ：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領得  貴府核發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倘未依動物保護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依法領得營業證照，本人同意將所領得之特定寵物

業許可證繳還  貴府註銷，未繳還時，由  貴府逕予註銷，絕無異議。

 此致

  澎湖縣政府



            切結人

            公司行號：

            負 責 人：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租賃契約所約定租賃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起至民

國    年    月    日止，租賃到期倘未再續約，本人願將  貴府所核發

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繳還；倘未繳還貴府，本人同意  貴府註銷許

可證，絕無異議，特具切結書為憑。

此致

澎湖縣政府

       切結人公司商號：

 負 責 人：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申請在         市         里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開設                       公司
行號，因業務繁忙及不諳登記手續等因素，

無法親自辦理特定寵物業登記，茲全權委託                           先生
女士代為辦

理，案附申請書件（含切結書）及申請經營事項均經委託人確認，如有虛

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特立此委託書為憑。

          此     致

澎  湖  縣  政  府

    委託人（申請人）：

    住址：

    身分證號碼：

    電話：

    受託人（代辦人或事務所）：

    住址：

    身分證號碼（扣繳統一編號）：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申請人得參用本委託書。

特約獸醫師或畜牧技師諮詢同意書

    本人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獸醫師證書/畜牧

技師證書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同意為寵物繁殖業者________

________（廠商名稱）之諮詢特約獸醫師/畜牧技師。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獸醫師/畜牧技師：________（簽名）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